
 

 
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镇江三维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

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核查报告 

根据《关于开展挂牌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相关要求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吴证券”）对镇江三维输

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维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2021年度的公司治理

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，内容如下： 

一、三维股份内部制度建设、机构设置、董监高任职履职、决策程序运行、

治理约束机制相关情况 

1、内部制度建设 

截至 2021 年 12月 31日，三维股份已建立股东大会、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、

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、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、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、投资者关系管理制

度、利润分配管理制度、承诺管理制度、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、资金管理制度、印

鉴管理制度、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适用）。其中股

东大会、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度、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、对外担保管理制度、关联交

易管理制度、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、利润分配管理制度、承诺管理制度、信息披

露管理制度、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（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后适用）已披露。 

2、机构设置 

三维股份董事会共 7人，其中独立董事 2人。公司监事会共 3人，其中职工

代表监事 1人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 6人，其中 2 人担任董事。 

2021 年度三维股份不存在如下情形：（1）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

的董事和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，人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；（2）公司

出现过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的情形；（3）公司出现过董事会到期未及时换

届的情况；（4）公司出现过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的情形；（5）公司出现过

监事会到期未及时换届的情况。 

3、董监高任职履职 



 

 

（1）三维股份董监高履职情况： 

事项 是否存在 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

的有关情形 
否 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

或者认定为不适当人选，期限尚未届满 
否 

公司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被全国股转公司或者证券交易所采取

认定其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纪律处分，

期限尚未届满 

否 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兼任监事 否 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其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

事 
否 

公司未聘请董事会秘书 否 

超过二分之一的董事会成员具有亲属关系（不限于近亲属） 是 

董事长和总经理具有亲属关系 否 

董事长和财务负责人具有亲属关系 否 

董事长兼任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或董事会秘书 否 

总经理兼任财务负责人或董事会秘书 否 

财务负责人不符合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，或者具有

会计专业知识背景并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的要求 
否 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投资与挂牌公司经营同类业务的其他企业 否 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公司订立除劳务/聘任合

同以外的合同或进行交易 
否 

董事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否 

董事连续十二个月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次数超过期间董事

会会议总次数二分之一 
否 

超过二分之一的董事会成员具有亲属关系（不限于近亲属）：董事长李光千

与董事李悦系父子关系；董事李光凡与董事李欣荃系父女关系；董事长李光千、

董事李光凡系兄弟关系；董事长李光千、董事李光允系兄妹关系。 

（2）独立董事情况： 

事项 是否存在 

独立董事连续任职时间超过六年 否 



 

 

独立董事已在超过五家境内上市公司或挂牌公司担任独立董

事 
否 

独立董事未对提名、任免董事，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发表

独立意见 
否 

独立董事未对重大关联交易、对外担保、重大资产重组、股权

激励等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
否 

独立董事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否 

独立董事连续两次未能出席也未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

议 
否 

独立董事未及时向挂牌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提交上一年度述职

报告或述职报告内容不充分 
否 

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免职 否 

独立董事在任期届满前主动辞职 否 

独立董事重大问题或看法与控股股东、其他董事或公司管理层

存在较大分歧 
否 

4、决策程序运行 

（1）2021 年度三维股份董事会、监事会、股东大会的召集情况： 

会议类型 会议召开的次数（次） 

董事会 6 

监事会 4 

股东大会 4 

（2）2021 年度三维股份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、表决情况： 

事项 是否存在 

股东大会未按规定设置会场 否 

年度股东大会未在上一会计年度结束后 6个月内举行 否 

年度股东大会通知未提前 20日发出 否 

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未提前 15日发出 否 

独立董事、监事会、单独或合计持股 10%以上的股东向董事会提

议过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
否 

股东大会实施过征集投票权 否 

存在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第二十六

条规定的应单独计票事项，但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未单独计票并

披露 

否 

（3）三会召集、召开、表决的特殊情况 

因办理开通网络投票程序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原定于 2021 年 5 月 5 日召



 

 

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延期至 2021 年 5 月 11 日，会议审议事项不变。详见 

2021年 4月 2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

披露的《关于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延期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1-030）。 

除上述情形外，2021 年度董事会、监事会、股东大会不存在如下情形：1）

股东大会不存在延迟或取消情况；2）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或取消议案情况；3）

股东大会不存在议案被否决或存在效力争议情况；4）董事会不存在议案被投反

对或弃权票情况；5）监事会不存在议案被投反对或弃权票情况。 

5、治理约束机制 

（1）三维股份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相关情况： 

事项 是否存在 

通过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权利以外的方式，影响公司人事

任免或者限制公司董监高或者其他人员履行职责 
否 

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控股股东单位兼职 是 

对股东大会人事选举结果和董事会人事聘任决议设置批准程序 否 

控股股东单位人员在公司财务部门兼职 否 

控股股东单位人员在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兼职 否 

与公司共用和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、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

设施 
否 

与公司共用和经营有关的销售业务等体系及相关资产 否 

与公司共用商标、专利、非专利技术等 否 

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及时办理投入或转让给公司资产的

过户手续 
否 

与公司共用银行账户或者借用公司银行账户 否 

控制公司的财务核算或资金调动 否 

其他干预公司的财务、会计活动的情况 否 

通过行使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以外的方式，不

正当影响公司机构的设立、调整或者撤销 
否 

对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和其他机构及其人员行使职权进行限制

或者施加其他不正当影响 
否 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内部机构与公司及其内部机构之间

存在上下级关系 
否 

与公司在业务范围、业务性质、客户对象、产品可替代性等方

面存在竞争 
否 

利用对公司的控制地位，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 否 

从事与公司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 是 

代替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直接做出关于公司的重大决策，干扰公

司正常的决策程序 
否 



 

 

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控股股东单位兼职情况：公司副总经理李悦在控股股东

香港三维（国际）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港三维”）担任董事。公司副总

经理李光凡在控股股东香港三维（国际）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港三维”）

担任董事。香港三维实际上仅作为持股平台，并未实际开展业务，不存在其他对

外投资的情况。 

从事与公司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：澳大利亚 PRIME MANUFACTURING PTY LTD.

（以下简称“澳大利亚 PRIME 公司”）为实际控制人李光千 100%控制的公司，

经营业务为粮食、食品饮料工程设计，为公司产品在澳大利亚市场的代理销售商，

与公司主业匹配程度不高，不存在竞争。 

（2）监事会相关情况： 

事项 是否存在 

监事会曾经要求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内部及外部审计人员等列

席监事会会议 
否 

监事会曾经提出罢免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建议 否 

监事会曾经向董事会、股东大会、主办券商或全国股转公司报告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 
否 

 

二、三维股份是否存在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、违规关联交易、虚假披露、

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 

2021年10月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镇江市邦禾螺旋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邦禾螺旋”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,担保金额为5,000,000元，截至2021年12

月31日，实际履行的担保金额为1,093,946元，担保余额为3,906,054元。公司已

于2022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追认公司为全资

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邦禾螺

旋已偿还借款，公司已解除对邦禾螺旋的担保。 

除上述情况外，2021年度三维股份不存在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、违规关联交

易、虚假披露、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情形。 

 



 

 

三、核查结论 

综上所述，2021年度三维股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制度；机构设置健全合

理；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相关履职情况

良好；公司三会决策运行良好，公司治理较为规范。除存在关联担保未履行事前

审议的情形外，三维股份2021年度不存在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、违规关联交易、

虚假披露、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情形。 

 

 

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 4 月 29 日 


